
绍学院外发〔2011〕2号

外国语学院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实施办法
根据《绍兴文理学院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实施办法》（绍学院发〔2011〕4号）、《绍兴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绍学院发〔2011〕5号）及《绍兴文理学院管理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绍学院发〔2011〕6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申报条件：

（一）管理岗位：
参见《绍兴文理学院管理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绍学院发〔2011〕6号）
（二）专业技术岗位：

五级及以上：
参见《绍兴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绍学院发〔2011〕5号）
六级及以下：

1、申报六级岗位须受聘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四年，且须立项主持厅市级教学科研项目，或作为负责人取得厅市级教学科研成果奖，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一级期刊论文，或以第一作者出版专著，或有第一申请人获得发明专利；申报八级岗位须受聘中级专业技术岗位满八年且有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或其他相应的学术业绩；九级岗位须受聘中级专业技术岗位满四年且有以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其他相应的学术业绩。
    2、符合五级及以上岗位所列条件中的一项者，不受任职年限限制。

二、岗位比例：

五、六级岗位拟聘人员的比例控制在副高专业技术总人数的42%以内；八、九级岗位拟聘人员的比例控制在中级专业技术总人数的49%以内，其中八级岗位拟聘人员的比例控制在中级专业技术总人数的21%以内。

三、聘用程序：
（一）个人申报：应聘人员结合申报条件和个人实际情况填写《绍兴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申请表》或《绍兴文理学院管理岗位聘用申请表》，提交所在系（部、办）。

（二）申报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五级及以上的，由学校统一组织聘用。申报专业技术岗六级及以下的，由学院组织聘用。

（三）符合各级聘用条件的申报人员的人数，若超过学校所设定的各级岗位数，则按以下标准进行计分，并分级排序。
一级期刊（第一作者）：1分

厅市级课题（主持）：1分

外语类核心期刊（第一作者）：0.5分

中文类核心期刊（第一作者）：0.3分

外语类专业期刊（第一作者）：0.2分

任职年限：0.3分/年

（四）学院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讨论确定各级岗位拟聘人选。

（五）学院公示，上报学校。

四、几点说明：

（一）任现职年限的计算和业绩统计时限是指从具有任现职资格之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
（二）岗位聘用过程中有争议的学术业绩或未定事宜由院务委员会裁定。

（三）本办法经院务会议通过，于2011年 1月起执行。

附件：外国语学院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二Ｏ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主题词：人事  聘任  实施办法
抄送：校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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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杨坚定

成员：安华、高丽娟、顾群超、周仕宝、李霞、袁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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